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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教资助〔2023〕20号


关于下达永福县2023年秋季学期普通高中
免学杂费、助学金资助补助资金的通知

永福中学、永福二中：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等五部门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桂财规〔2019〕3号)、《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等四部门关于做好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差异化资助工作的通知》（桂教资助〔2019〕53号）、《关于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学生资助有关工作的通知》（桂教资助〔2021〕25号）、《自治区教育厅等四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乡村振兴教育帮扶学生资助工作的通知》（桂教资助〔2022〕21号）、《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等五部门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桂财规〔2022〕9号）、《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关于提前下达2023年普通高中学生资助中央和自治区补助经费预算的通知》（桂财教〔2022〕125号）等文件精神，现下达我县2023年秋季学期普通高中免学杂费、国家助学金资助补助资金（详见附件），请按有关要求加强资金管理，确保资助政策落实到位。

附件：1.永福县2023年秋季学期普通高中免学杂费补助资金分配表
2.永福县2023年秋季学期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资金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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